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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件 詳 細 介 紹 提 供 市 政 文 康 服 務 的 新 架 構 ， 供 議

員參考。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我 們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一 月 委 任 一 名 顧 問 ， 就 兩 個 臨

時 市 政 局 議 員 任 期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屆 滿 後 ，

負責提供市政服務的行政架構及委員會組織，提供意見。

3 . 顧 問 擬 備 了 兩 份 報 告 ， 一 份 有 關 食 物 安 全 和 環 境

生 服 務 ， 另 一 份 有 關 康 樂 及 文 化 服 務 。 我 們 曾 多 次 與 立 法

會 幾 個 有 關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討 論 政 府 對 顧 問 所 提 建 議 的 初 步

反 應 。 我 們 並 承 諾 ， 一 俟 新 架 構 的 細 節 敲 定 ， 當 即 向 議 員

匯報。

新架構的目標新架構的目標新架構的目標新架構的目標

4 . 我 們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就 區 域 組 織 檢 討 進 行 諮 詢 期 間 ，

公 眾 對 食 物 安 全 和 環 境 生 事 宜 分 別 由 兩 個 臨 時 市 政 局 及

多 個 政 府 部 門 負 責 ， 職 能 分 散 ， 表 示 關 注 。 社 會 上 普 遍 認

同 我 們 必 須 對 架 構 作 出 重 大 改 變 ， 以 確 保 在 提 供 這 些 服 務

方 面 有 更 佳 統 籌 。 同 樣 地 ， 社 會 人 士 亦 就 文 化 和 體 育 方 面

提 出 要 求 ， 希 望 能 有 重 點 的 策 略 性 規 劃 ， 更 清 晰 的 分 工 ，

以及改善撥款和其他活動方面的協調。

5 . 我 們 考 慮 顧 問 的 建 議 時 ， 期 望 新 架 構 達 到 下 列 目

標︰

( a ) 為 了 應 付 食 物 安 全 方 面 的 新 挑 戰 ， 需 要 制 定 一 個

更 主 動 而 全 面 的 規 管 制 度 ， 加 強 風 險 評 估 和 向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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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傳 達 有 關 訊 息 的 能 力 ， 以 及 更 協 調 和 更 有 效 率

地處理食物事故；

( b ) 精 簡 提 供 環 境 生 服 務 的 架 構 ， 並 以 更 妥 善 的 方

法 協 調 廢 物 的 收 集 和 處 理 ， 從 而 改 善 廢 物 的 管 理

工作；

( c ) 清 晰 ㆞ 界 定 各 個 參 與 提 供 康 樂 和 文 化 服 務 的 機 構

的角色，以及設立㆒個有效的協調機制；

( d ) 在 提 供 這 些 服 務 方 面 增 加 問 責 性 及 成 本 效 益 ； 以

及

( e ) 加強社區及專業㆟士參與㆖述活動。

行政架構行政架構行政架構行政架構

6 . 顧問在報告書內建議設立 :  –  

•  環境食物局  —  專責處理與食物安全、環境 生、環

境保護、自然保育、漁農業有關的政策事宜；

 

•  食物環境 生署  —  隸屬環境食物局之㆘，負責食物
安全事宜並提供環境 生服務；以及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促進並提供康樂及文化服務。
該署會向民政事務局負責。

 

 7 . 我們接納了顧問建議的行政架構。下述第 8 至至至至 3 5
段段段段 載 述 環 境 食 物 局 、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的建議組織及編制，以及民政事務局人手相應的改變。

 

 環境食物局環境食物局環境食物局環境食物局

 8 . 環 境 食 物 局 掌 管 漁 農 處 (目 前 隸 屬 經 濟 局 )、 環 境 保
護 署 (目 前 隸 屬 規 劃 環 境 地 政 局 )及 新 成 立 的 食 物 環 境 生

署。編制總額共有 7 4 個職位，其中 2 6 個由規劃環境地政
局 、 經 濟 局 和 生 福 利 局 調 配 過 來 。 環 境 食 物 局 將 負 責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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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涉及 2 1  0 0 0 多名公務員的政策範疇，同時管理每年超逾
7 4 億元的預算經常開支。
 

 9 . 環 境 食 物 局 的 建 議 組 織 和 職 責 分 配 ， 載 於 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1。
該局由一名局長 (首長薪級第 8 點 )掌管，並設有兩個組別。
A 組 負 責 食 物 安 全 、 環 境 生 和 漁 農 業 事 宜 ， 由 一 名 高 級

副局長領導 (首長級乙一級政務主任  ─  首長薪級第 4 點 )，
其 職 責 包 括 處 理 食 物 及 環 境 生 和 漁 農 業 事 宜 、 資 源 管 理

和 局 的 行 政 工 作 。 此 外 ， 遇 有 需 要 其 他 部 門 和 政 策 局 的 高

層 人 員 參 與 的 重 大 食 物 事 故 時 ， 他 須 協 助 局 長 統 籌 和 監 察

各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的 應 變 措 施 。 政 府 將 成 立 一 個 跨 部 門 聯 絡

小 組 ， 成 員 包 括 環 境 食 物 局 、 生 福 利 局 、 生 署 、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 漁 農 處 及 環 境 保 護 署 的 代 表 ， 以 便 就 處 理 公

眾 生 、 食 物 及 環 境 等 問 題 交 換 資 料 ， 並 採 取 一 致 的 行

動。

 

 1 0 . 高 級 副 局 長 之 下 設 有 三 名 首 席 助 理 局 長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主 任  ─  首 長 薪 級 第 2 點 )和 一 名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 新 設
的 首 席 助 理 局 長 ( A ) 1 職 位 ， 主 要 負 責 制 定 和 檢 討 食 物 安 全

政 策 ， 制 定 有 關 更 新 法 例 和 規 管 標 準 的 建 議 ， 以 及 協 助 高

級 副 局 長 處 理 食 物 事 故 。 他 還 會 擔 任 食 物 及 環 境 生 諮 詢

委員會的秘書。

 

 1 1 . 首 席 助 理 局 長 ( A ) 2 將 由 經 濟 局 調 任 ， 主 要 處 理 漁 農

業 、 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 禽 畜 生 、 保 護 瀕 臨 絕 種 生 物 、 禽

畜 屠 宰 設 施 、 食 物 業 處 所 發 牌 、 酒 牌 及 除 害 劑 管 制 等 事

宜 。 此 外 ， 他 還 為 牌 照 上 訴 委 員 會 提 供 支 援 ， 以 及 負 責 漁

農處的內務管理。

 

 1 2 . 新 設 立 的 首 席 助 理 局 長 ( A ) 3 一 職 ， 專 責 處 理 所 有 環

境 生 服 務 和 設 施 的 政 策 ， 包 括 小 販 和 街 市 事 務 。 他 並 負

責全面檢討《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 (第 1 3 2 章 )，統籌由
生 福 利 局 轉 交 環 境 食 物 局 負 責 的 “ 健 康 生 活 新 紀 元 運

動”，以及負責食物環境 生署的內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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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將 協 助 高 級 副 局 長 處 理 局 內 日 常 的 行

政 工 作 ， 以 及 環 境 及 食 物 政 策 範 疇 內 的 資 源 策 劃 、 管 理 和

分配。

 

 1 4 . B 組負責環保政策事宜。整個編制有 1 8 個職位，由
一名副局長 (首長乙級政務主任  ─  首長薪級第 3 點 )出任主
管 。 全 組 人 員 均 由 規 劃 環 境 地 政 局 的 環 境 部 調 任 ， 角 色 和

職 能 將 維 持 不 變 。 不 過 ， 首 席 助 理 局 長 ( B ) 2 除 負 責 廢 物 管

理 事 宜 外 ， 並 須 接 管 與 家 居 廢 物 收 集 和 搬 運 有 關 的 事 務 。

這 項 安 排 ， 旨 在 使 廢 物 管 理 政 策 更 趨 一 致 ， 以 及 更 有 效 地

協調環境保護署和食物環境 生署在這方面的工作。

 

 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 生署生署生署生署

 1 5 . 食物環境 生署將接管 :  –  
 

•  現由 生署負責的食物安全和管制工作；

 

•  現 由 兩 個 臨 時 市 政 局 負 責 的 環 境 生 事 務 及 有 關 設

施；及

 

•  現由漁農處負責的禽畜檢驗工作。
 

 1 6 . 食物環境 生署的㆟手編制共有 1 6  3 5 1 個職位，其
㆗—

 

•  1 5  9 2 3 個 職 位 由 市 政 總 署 及 區 域 市 政 總 署 調 配 而

來；

 

•  3 0 6 個職位由 生署調配而來；

 

•  8 9 個職位由漁農處調配而來；
 

•  3 3 個為新設職位。

與提 供這 些 服務 的現 行 編制 比 較， 實際 減 少了 9 6 6 個
職位。



5

1 7 .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的 組 織 圖 載 於 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2。 該 署 將 由 ㆒

名署長（首長級㆙級政務主任  —  首長薪級第 6 點）掌管，
其㆘設有㆔個事務科，分別為食物及公共 生科（ 4 3 1 個職
位）、環境 生科（ 1 5  3 6 4 個職位）和行政及發展科（ 5 5 5
個職位）。

食物及公共 生科

1 8 . 食 物 及 公 共 生 科 之 ㆘ 將 設 4 3 1 個 職 位 ， 其 ㆗ 3 0 6
個、 8 9 個及 3 個為分別從 生署、漁農處及兩個市政總署

調往該科的職位，餘㆘ 3 3 個是為加強食物事故處理、食物
安全風險評估及傳達等方面工作而開設的新職位。

1 9 . 食 物 及 公 共 生 科 的 組 織 圖 ， 詳 見 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3。 該 科 將

增設 1 個 生署副署長 (首長薪級第 3 點 )職位，負責掌管該
科 ， 並 提 供 高 層 次 的 領 導 ， 俾 能 改 善 食 物 安 全 規 劃 和 提 高

當 局 迅 速 及 有 效 處 理 食 物 事 故 的 能 力 。 生 署 副 署 長 之 ㆘

將 設 ㆒ 名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 負 責 行 政 支 援 和 法 例 方 面 的 檢 討

工 作 。 該 科 轄 ㆘ 食 物 監 察 及 管 制 部 ， 將 由 生 署 調 往 該 科

的 助 理 署 長 掌 管 ， 負 責 食 物 監 察 及 證 書 簽 發 、 禽 畜 檢 驗 及

處 理 食 物 事 故 等 工 作 。 此 外 ， 該 科 轄 ㆘ 將 設 風 險 評 估 及 傳

達部，由 1 名顧問醫生（首長薪級第 2 點）掌管，負責研
究 和 分 析 食 物 監 察 所 得 的 資 料 ， 傳 遞 食 物 安 全 訊 息 ， 及 就

防 治 蟲 鼠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等 工 作 。 該 部 的 成 立 ， 將 有 助 食 物

監 察 計 劃 的 推 行 ， 並 確 保 該 計 劃 能 反 映 現 行 需 要 及 國 際 趨

勢 。 此 外 ， 亦 使 我 們 能 更 積 極 向 市 民 及 業 內 ㆟ 士 灌 輸 有 關

食物風險的知識。

20. 該 科 的 ㆟ 手 主 要 包 括 從 生 署 和 漁 農 處 借 調 的 專 業

職 系 和 部 門 職 系 ㆟ 員 ， 以 及 生 督 察 職 系 ㆟ 員 。 倘 未 能 在

有 關 部 門 覓 得 具 所 需 經 驗 ㆟ 員 ， 我 們 會 考 慮 進 行 公 開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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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生科

2 1 . 環境 生科將設有 1 5  3 6 4 個職位，並會從現時的㆔
層 架 構 ㆗ 刪 除 市 政 總 署 兩 個 區 域 總 部 ， 藉 以 精 簡 管 理 架

構，從而減省約 6 0 個職位。

2 2 . 該 科 由 ㆒ 名 副 署 長 (首 長 級 ㆚ 級 政 務 主 任 —首 長 薪 級
第 3 點 )掌管，其㆘分為總部課及㆔個行動部。總部課由㆒
名首長級㆛級政務主任 (首長薪級第 2 點 )主管，負責公共環
境 生 服 務 、 發 牌 及 小 販 管 理 等 方 面 的 部 門 政 策 。 同 時 ，

亦 負 責 在 兩 個 臨 時 市 政 局 解 散 後 統 ㆒ 兩 局 不 同 的 政 策 和 做

法，以及制訂新的工作指引及程序，供各分區採用。

2 3 . ㆔ 個 行 動 部 各 由 ㆒ 名 助 理 市 政 署 長 主 管 (首 長 薪 級 第
2 點 )。 除 負 責 分 區 環 境 生 服 務 的 管 理 工 作 外 ， 每 名 助 理

署長將獲委派特定職務，分別負責統轄不同的跨區事宜。

2 4 . 環 境 生 科 首 長 級 人 員 的 職 級 結 構 將 於 兩 年 後 進 行

檢討，以決定是否將其㆗㆒個助理署長職位刪除或降級。

行政及發展科

2 5 . 行 政 及 發 展 科 將 設 有 5 5 5 個 職 位 。 該 科 由 ㆒ 名 副 署

長 (首長級㆚級政務主任—首長薪級第 3 點 )掌管，其㆘將設
有㆒名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首長薪級第 2 點 )，負責部門行政
工 作 及 落 實 工 程 計 劃 ； ㆒ 名 總 庫 務 會 計 師 (首 長 薪 級 第 1
點 )， 負 責 部 門 的 財 務 及 會 計 工 作 ； 以 及 ㆒ 名 助 理 市 政 署 長
(首長薪級第 2 點 )，負責環境 生職系的管理及發展事宜。

我 們 的 目 標 ， 是 在 部 門 內 培 養 新 的 服 務 文 化 ， 對 公 眾 關 注

的問題迅速作出回應，以及提高部門的問責性。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 6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將 負 責 為 全 港 市 民 提 供 文 化 康 體

服 務 。 此 外 ， 該 署 亦 會 接 掌 民 政 事 務 局 的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以及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的書籍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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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新 部 門 的 ㆟ 手 編 制 共 有 9  5 5 4 個 職 位 ， 全 部 職 位 均
由 其 他 部 門 調 配 過 來 ， 其 ㆗ 屬 市 政 總 署 及 區 域 市 政 總 署 的

有 9  5 0 7 個、民政事務局有 3 9 個，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則有 8 個。

2 8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的 建 議 組 織 載 於 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4。 新 部 門
將由㆒名署長級㆟員 (首長級㆙級政務主任  —  首長薪級第 6
點 )掌管，其㆘設有 3 個科：文化事務科 ( 2  3 4 1 個職位 )、康
樂事務科 ( 6  6 3 7 個職位 )及行政科 ( 5 6 7 個職位 )。

文化事務科

2 9 . 文 化 事 務 科 將 由 ㆒ 名 副 署 長 (高 級 助 理 市 政 署 長 —首
長薪級第 3 點 )掌管，其㆘分為㆔個部，各由㆒名助理市政
署長 (首長 薪級第 2 點 )主管 。文化事 務部 (1)負 責規劃和 管
理 表 演 場 ㆞ ， 推 廣 和 提 供 全 港 性 的 文 化 和 娛 樂 節 目 以 及 管

理 各 項 資 助 計 劃 。 文 化 事 務 部 (2)負 責 博 物 館 政 策 和 管 理 、
保 存 文 化 遺 產 和 文 物 、 電 影 資 料 館 及 文 化 交 流 計 劃 等 事

宜 。 文 化 事 務 部 (3)則 主 要 負 責 圖 書 館 服 務 和 文 學 活 動 的 策
劃 、 提 供 和 推 廣 ， 管 理 公 共 圖 書 館 和 音 樂 事 務 處 ， 城 市 電

腦售票網的運作，以及文化事務科的研究和發展工作。

康樂事務科

3 0 . 康 樂 事 務 科 將 由 ㆒ 名 副 署 長 (首 長 級 ㆚ 級 政 務 主 任 －
首長薪級第 3 點 )掌管，其㆘分為㆔個部，各由㆒名助理市
政 署 長 執 掌 。 康 樂 事 務 部 ( 1 )將 負 責 資 助 和 推 廣 體 育 活 動 、
提 供 規 劃 意 見 、 收 費 政 策 ， 康 樂 場 ㆞ 和 活 動 ， 以 及 獸 醫 服

務 等 方 面 的 工 作 。 康 樂 事 務 部 ( 2 )及 康 樂 事 務 部 ( 3 )均 為 按 ㆞
區 劃 分 的 執 行 單 位 ， 分 別 負 責 各 分 區 康 體 服 務 和 大 型 康 體

設 施 的 管 理 。 新 架 構 刪 除 了 現 有 的 ㆞ 域 康 樂 管 理 辨 事 處 ，

成為更精簡的兩層架構。

行政科

3 1 . 行 政 科 將 由 ㆒ 名 副 署 長 (首 長 級 ㆚ 級 政 務 主 任 － 首 長
薪級第 3 點 )主管，其㆘設有㆒名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首長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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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第 2 點 )和㆒名助理署長 (會計事務 ) (首長薪級第 2 點 )。
前 者 負 責 ㆒ 般 事 務 和 ㆟ 力 資 源 管 理 以 及 規 劃 和 發 展 工 作 ；

後者則負責部門的財務及會計工作。

3 2 . 在 部 門 成 立 初 期 ， 首 長 級 ㆚ 級 政 務 主 任 及 助 理 署 長

(會計事務 )的職位 將承擔額 外的職責， 包括將兩 個市政總 署
現 行 的 行 政 和 會 計 辦 法 合 理 化 ， 統 ㆒ 收 費 政 策 ， 推 行 ㆔ 個

藝 團 的 公 司 化 ， 以 及 研 究 哪 些 工 作 可 批 給 外 間 機 構 承 辦 。

不 過 ， 我 們 建 議 這 兩 個 職 位 於 兩 年 內 進 行 檢 討 ， 以 決 定 該

等職位是否需要降級或刪除。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3 3 . 民 政 事 務 局 的 文 化 及 康 樂 事 務 部 將 增 設 4 個 職 位 ，
包括 1 個首席助理局長 (首長級㆛級政務主任－首長薪級第
2 點 )職 位 ， 負 責 支 援 文 化 委 員 會 ， 並 與 藝 術 發 展 局 ， 演 藝
學 院 和 藝 術 ㆗ 心 等 法 定 機 構 緊 密 合 作 。 該 部 的 建 議 組 織 架

構見 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5。

編制總額編制總額編制總額編制總額

3 4 . 現時的編制有 2 7  3 8 8 個職位，負責提供食物安全、
環 境 生 及 文 康 服 務 。 新 架 構 的 編 制 總 額 有 2 6  0 9 7 個 職

位 ， 其 ㆗ 包 括 1 1 4 個 部 門 職 系 職 位 ， 須 在 其 原 屬 部 門 重 新

開 設 ， 繼 續 為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提 供 服

務。職任數目較現時的編制減少約 5 %，即削減 1  2 9 1 個職
位 。 但 新 部 門 的 編 制 須 保 留 大 約 5 0 0 名 超 額 ㆟ 員 ， 直 至 他

們 獲 得 重 新 調 配 職 位 為 止 。 由 於 大 部 分 超 額 ㆟ 員 均 屬 ㆒ 般

或共通職系，預期在重新調配方面，困難不大。

3 5 . 至 於 首 長 級 職 位 ， 新 架 構 將 較 現 時 的 ㆟ 手 編 制 減 少

兩 個 職 位 。 其 ㆗ 已 計 算 ㆒ 些 新 開 設 的 職 位 ， 計 有 ： 環 境 食

物 局 5 個 ， 負 責 處 理 食 物 及 環 境 生 事 宜 ；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2 個，負責加強推行食物安全措施；民政事務局 1 個，
主 要 負 責 處 理 文 化 委 員 會 有 關 的 工 作 。 此 外 ， 如 ㆖ 文 第 2 4

及 3 2 段段段段所述，在擬設的首長級職位㆗，有 3 個屬編制以外

的職位，在未來兩年內將考慮刪除或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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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及專業意見社區參與及專業意見社區參與及專業意見社區參與及專業意見

3 6 . 新 架 構 會 在 運 用 資 源 和 提 供 服 務 方 面 加 強 問 責 性 。

公 眾 監 察 和 社 區 參 與 的 額 外 途 徑 詳 載 於 ㆘ 文 第 3 7 至 4 2
段。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3 7 . 新 成 立 的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的 經 費 將 來 自 政 府 ㆒ 般 收

入 ， 在 動 用 和 管 理 政 府 開 支 方 面 ， 亦 會 受 到 全 面 監 管 ， 其

㆗包括 :  –  
(a)  新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的 撥 款 將 經 由 立 法 會 在 周 年 開 支

預 算 ㆗ 審 批 。 政 策 局 長 和 兩 名 署 長 作 為 管 制 ㆟ 員 ，

將 會 向 立 法 會 負 責 ， 確 保 有 效 率 和 節 約 ㆞ 使 用 公

帑；

(b)  具 體 而 言 ， 他 們 須 提 交 管 制 ㆟ 員 報 告 ， 列 明 表 現

目 標 和 指 標 ， 並 將 成 本 和 表 現 掛 ， 並 須 出 席 財 務

委 員 會 特 別 會 議 ， 解 釋 年 度 開 支 預 算 ， 以 及 回 答 立

法會就其政策和工作提出的問題；以及

(c)  除 了 周 年 開 支 預 算 外 ， 在 財 政 年 度 內 申 請 增 設 職

位 、 開 展 工 程 項 目 、 重 大 基 建 開 支 以 及 周 年 預 算 的

重要修訂，均須經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批。

此 外 ， 大 部 分 收 費 均 須 通 過 立 法 會 的 不 否 決 或 不 提 出 修 訂

議決程序。

區議會區議會區議會區議會

3 8 . 我們建議採用㆘列方法加強區議會的角色 :  –  

( a ) 邀 請 區 議 會 主 席 和 副 主 席 擔 任 ㆞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 b ) 就 區 內 的 環 境 生 服 務 和 設 施 及 社 區 文 化 康 樂 計 劃

徵詢區議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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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定 期 就 ㆖ 述 服 務 向 區 議 會 報 ， 並 讓 區 議 會 參 與 監

察 區 內 環 境 生 服 務 的 水 平 ， 以 協 助 區 議 會 監 察 服

務的情況；

( d ) 向 區 議 會 提 供 額 外 撥 款 ， 以 改 善 區 內 環 境 及 促 進 ㆞
區文化康樂活動；

( e ) 與區議會合辦食物安全教育活動；以及

( f ) 鼓勵區議會制定社區計劃，促進可持續發展。

食物及環境食物及環境食物及環境食物及環境 生諮詢委員會生諮詢委員會生諮詢委員會生諮詢委員會

3 9 . 我 們 將 設 立 ㆒ 個 食 物 及 環 境 生 諮 詢 委 員 會 ， 以 加

強 社 區 及 專 業 ㆟ 士 在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生 事 務 ㆖ 的 參 與 。

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圍載於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6，其成員主要為非官方委

員 (包 括 主 席 )， 另 有 4 名 當 然 委 員 (包 括 環 境 食 物 局 局 長 、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署 長 、 生 署 署 長 和 漁 農 處 處 長 )。 我 們 會
物 色 在 醫 療 、 公 眾 生 、 食 物 科 學 、 環 境 生 服 務 及 設

施 、 教 育 、 公 共 傳 播 、 食 物 調 製 、 漁 農 業 等 方 面 具 有 經 驗

及 /或專業資格的㆟士，以及社會各界的代表，出任委員。

法定委員會法定委員會法定委員會法定委員會

4 0 . 此 外 ， 我 們 會 成 立 兩 個 法 定 委 員 會 ： 酒 牌 局 及 牌 照

㆖ 訴 委 員 會 。 酒 牌 局 負 責 簽 發 酒 牌 ， 而 牌 照 ㆖ 訴 委 員 會 則

負責就根據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 (第 1 3 2 章 )所作發牌決定而
提 出 的 ㆖ 訴 進 行 聆 訊 。 這 兩 個 委 員 會 全 部 由 非 官 方 委 員 組

成。

文化委員會文化委員會文化委員會文化委員會

4 1 . 在 文 化 藝 術 方 面 ， 我 們 會 成 立 ㆒ 個 高 層 次 而 非 法 定

的 文 化 委 員 會 。 該 委 員 會 將 會 在 制 訂 目 標 和 資 源 運 用 方 面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見 ， 以 推 動 香 港 的 文 化 發 展 和 保 存 文 物 古

蹟 。 委 員 會 大 多 數 成 員 ， 包 括 主 席 和 副 主 席 在 內 ， 都 是 非

官 方 委 員 。 委 員 會 將 負 責 統 籌 ， 而 不 是 指 導 ， 藝 術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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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 演 藝 學 院 、 藝 術 ㆗ 心 和 古 物 古 蹟 委 員 會 等 法 定 機 構 的

工 作 。 這 些 法 定 機 構 將 派 出 代 表 擔 任 委 員 會 的 當 然 委 員 。

委員會的大體職權範圍載於 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7。

康樂文化範疇內的其他諮詢委員會康樂文化範疇內的其他諮詢委員會康樂文化範疇內的其他諮詢委員會康樂文化範疇內的其他諮詢委員會

4 2 . 政 府 會 按 需 要 成 立 ㆒ 些 非 法 定 的 諮 詢 委 員 會 ， 以 便

聽 取 有 關 專 業 ㆟ 士 的 意 見 ， 並 與 社 會 ㆟ 士 及 使 用 各 種 服 務

的 ㆟ 士 保 持 聯 繫 。 這 些 委 員 會 將 專 責 特 定 事 項 ， 並 由 康 樂

及文化事務署提供所需支援。

財政方面的影響財政方面的影響財政方面的影響財政方面的影響

4 3 . 根 據 新 架 構 的 ㆟ 員 編 制 ， 倘 按 薪 級 ㆗ 點 估 計 的 年 薪

值計算，全年預算開支為 9 8 億 9 , 8 3 0 萬元。有關的分項數
字載於 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8。

4 4 . 市政服務重組後，可在以㆘各方面節省開支：

•  兩 個 臨 時 市 政 局 的 直 接 開 支 ， 包 括 議 員 的 薪 酬 和 兩
局秘書處的開支；

 

•  由 於 各 項 服 務 將 按 職 能 提 供 ， 而 非 按 ㆞ 區 籌 辦 ， 架
構可較為精簡，從而提高效率；及

 

•  精簡現時的員工架構，節省㆟手。

4 5 . 全 面 重 組 市 政 服 務 後 ， 每 年 可 節 省 6 億 9 , 9 8 0 萬

元，其分項數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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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 )
薪酬開支 3 3 0 . 3

兩個臨時市政局秘書處的開支 2 4 . 0

兩個臨時市政局議員的薪酬 6 5 . 0

其他費用 1 0 3 . 4

實行其他精簡架構 /資源增值措施
所節省的開支

1 7 7 . 1

總數： 6 9 9 . 8

4 6 . 不過，正如㆖文第 3 4 段所述，新部門的編制仍須在

短 期 內 保 留 約 5 0 0 名 超 額 員 ， 等 待 調 派 到 其 他 部 門 。 將 這

個 因 素 計 算 在 內 ， 若 按 薪 級 ㆗ 點 估 計 的 年 薪 值 計 算 薪 酬 開

支，在 2 0 0 0 年 1 月 1 日重組後，暫時可節省 5 億 6 , 5 6 0 萬

元。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4 7 . 倘 《 提 供 市 政 服 務 (重 組 )條 例 草 案 》 獲 得 通 過 ， 我
們 會 正 式 把 ㆟ 手 編 制 及 有 關 的 撥 款 申 請 ㆒ 併 提 交 財 務 委 員

會 及 其 轄 ㆘ 的 ㆟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審 議 ， 以 便 新 架 構 可 於

2 0 0 0 年 1 月 1 日成立。我們並會向工務工程小組委員會提
交 另 ㆒ 份 申 請 ， 將 兩 個 臨 時 市 政 局 的 工 程 項 目 納 入 工 務 計

劃內，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提供撥款。

重組市政服務專責小組

1 9 9 9 年 1 0 月 2 2 日

[新 架 構 ] n e w



環境食物局建議組織圖環境食物局建議組織圖環境食物局建議組織圖環境食物局建議組織圖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

局長級局長級局長級局長級 1

                                                ㆒級私㆟秘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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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籌食物事故的
應變工作

! 食物安全政策和
法例

! 食物標準和食物
標籤

! 食物進出口管制
! 食用動物和家禽
檢查

! 食物及環境衛生
諮詢委員會秘書

! 食物、環境和公
眾衛生跨部門聯

絡小組

! 漁農政策
! 禽畜衛生
! 副食品批發市場
政策

! 食物業處所發牌
政策

! 提供屠宰設施政
策

! 動物福利
! 瀕臨絕種生物
! 檢討除害劑政策
和法例

! 牌照㆖訴委員會
! 漁農處內務管理
 

! 小販和街市政策
! 提供其他環境衛生服務及
設施政策

! 檢討《公眾衛生及市政條
例》（第 132章）

! 公共教育和市民參與改善
環境衛生的政策

! 統籌實施健康生活運動的
活動計劃

! 健康生活運動督導委員會
秘書

! 食物環境衛生署內務管理

! 資源管理
! 行政工作

! 空氣污染政策
! 噪音污染政策
! 保護臭氧層、
溫室氣體排放

政策

! 環境影響評估
政策

! 環境諮詢委員
會轄㆘環境影

響評估小組委

員會秘書

 

! 廢物管理政策
(包括廢物收集、
運輸、處理、減

少、循環再造和

收費政策)
! 能源效益和節約
政策

! 減少廢物委員會
! 就環境事務與國
際組織聯繫

! 環境保護署內務
管理

! 水質污染政策
! 自然保育、郊
野公園及特別

㆞區、海岸公

園政策

! 漂浮垃圾／油
污處理和海㆖

傾倒物料政策

! 就跨境污染事
宜與內㆞有關

部門聯繫

! 環境諮詢委員
會秘書

1名首席助理局長 1

(首長級㆛級政務官)
1名高級政務主任 1

1名政務主任 1

1名㆒級私㆟秘書 1

1名㆓級私㆟秘書 1

1名總行政主任 1

1名高級行政主任 1

1名㆓級私㆟秘書 1

1名首席助理局長 2

 (首長級㆛級政務官)
1名高級政務主任 1

1名政務主任 2

1名㆒級私㆟秘書 2

1名㆓級私㆟秘書 1

1名首席助理局長 1

 (首長級㆛級政
      務官)
1名高級政務主任 1

1名政務主任 1

1名㆒級私㆟秘書 1

1名㆓級私㆟秘書 1

1名總行政主任 4

1名高級行政主任 4

1名㆓級私㆟秘書 1

1名助理文書主任 4

1名首席行政主任 1

1名㆓級私㆟秘書 1

3名高級行政主任 1

1 名㆒級行政主任 1

1名助理文書主任 1

1名高級㆗文主任 1

2名㆒級㆗文主任 1

1名繕校員 1

1名高級行政主任 1

1名㆓級行政主任 1

2名文書主任 1

4名助理文書主任 1

3名文書助理 1

1名助理文書主任 3

1名文書助理 3

2名機密檔案室
    助理 1

1名貴賓車司機 1

2名㆓級工㆟ 1

1名汽車司機 1

1名首席助理局長 3

 (首長級㆛級政 務官)
1名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3

1名政務主任 3

1名㆒級私㆟秘書 3

1名㆓級私㆟秘書 3

1 名首席助理局長 3

 (首長級㆛級政務官)
1名高級政務主任 3

1名高級工程師 3

1名㆒級私㆟秘書 3

1名㆓級私㆟秘書 3

1名首席助理局長 3

 (首長級㆛級政務官)
2 名高級政務主任 3

1名㆒級行政主任 3

1名㆒級私㆟秘書 3

1名㆓級私㆟秘書 3

1名總新聞主任 5

1名首席新聞主任 5

1名高級新聞主任 5

1名新聞主任 5

1名㆓級私㆟秘書 5

1名助理文書主任 5

合共：74個職位個職位個職位個職位

48 個新職位
26 個職位由其他決
策局調派/重新
調配

 1  建議新設職位 2  建議從經濟局重新調配的職位 3  建議從規劃環境㆞政局重新調配的職位          4   建議從衛生福利局重新調配的編外／短期職位      5  在新聞處編制內建議開設的職位

ebf.doc

  私㆟助理 1

附件 1

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

新聞組新聞組新聞組新聞組

高級私㆟秘書 1 高級私㆟秘書 1

A 組組組組
副局長(A)

首長級㆚㆒級政府官 1

B組組組組
副局長 (B)

首長級㆚級政務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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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食物環境 生署建議組織圖

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

(首長級㆙級政務官)

環境 生科

副署長(環境 生)
(首長級㆚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表第 3點)

食物及公共 生科

副署長(食物及公共 生)
( 生署副署長)

(首長級薪級表第 3點)

行政及發展科

副署長(行政及發展)
首長級㆚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表第 3點)

助理署長(總部)
(首長級㆛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表第 2點)

助理署長(行動)1
(助理市政署長)

(首長級薪級表第 2點)

助理署長(行動)2
(助理市政署長)

(首長級薪級表第 2點)

助理署長(行動)3
(助理市政署長)

(首長級薪級表第 2點)

助理署長(食物監察及
管制)

( 生署助理署長)
(首長級薪級表第 2點)

顧問醫生(社會醫學)
(風險評估及傳達)

(顧問醫生)
(首長級薪級表第 2點)

助理署長(行政)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表第 2點)

助理署長(職系管理及
發展)

(助理市政署長)
(首長級薪級表第 2點)

• 制訂及檢討有關環
境 生服務及發牌

事宜的程序、標準及

策略

• 就簽發酒牌事宜向
酒牌局提供意見

• 處理酒牌㆖訴委員
會及文康市政㆖訴

委員會所收到的覆

檢申請

• 推行清潔香港及健
康生活新紀元運動

• 實施保持香港清潔
運動及健康生活運

動

• 負責統籌在 6 個分
區採取的環境 生

行動

• 負責㆖述分區的檢
控發牌及小販管理

事宜

• 編配部門的工作車
輛

• 負責統籌在 6 個分
區採取的環境 生

行動

• 負責㆖述分區的檢
控、發牌及小販管理

事宜

• 管理全港的墳場及
火葬場

• 負責統籌在 8 個分
區採取的環境 生

行動

• 負責㆖述分區的檢
控、發牌及小販管理

事宜

• 監察屠場的運作

本事務科的支援服務

• 為委員會(例如酒牌
局等)提供秘書支援
服務

• 整理本事務科各組
別提出的資源要求

• 為本事務科提供行
政支援服務

見附錄 3

法例及

行政

首席行政主任

(員工管理及紀律)
(首席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表第 1點)
• 聘用及晉升
• 職系管理及職系發
展(環境 生職系除

外)
• 紀律、員工管理及投
訴事宜

• ㆟事及㆟事檔案
• 部門編制事宜
• 員工關係∕福利

• 行政支援
服務

• 職業安全
及 生

• 為公眾提
供資料

• 策劃及發
展建設工

程計劃

• 為環境 生職系(例
如 生督察、小販管

理主任等)釐訂㆒個
全面的㆟力資源管

理策略

• 負責環境 生職系

的發展及管理事宜

• 外批服務
• 管理參議服務∕衡
工量值研究

• 調查及統計

總庫務會計師

(總庫務會計

師)

(首長級薪級

表第 1點)

• 開支預算管
制

• 收款
• 檢討各項收
費

• 統籌及擬備
有關資源分

配工作、週

年開支預算

及五年財政

預測的文件

• 採購物料及
器材

新聞及

教育

• 策略策劃
及實施環

境 生及

食物安全

的公眾教

育

• 負責本署
的宣傳及

公關工作

• 向傳媒及
公眾發布

新聞

• 生教育

㆗心

資訊科技

• 發展本署
的資訊科

技政策及

系統

• 負責本署
電腦㆗心

的運作

內部審計

• 審核本署
內部的會

計紀錄∕

系統∕程

序

• 檢討內部
管制機制

是否足夠

法律諮詢*

• 法律諮詢
服務

• 就民事訴
訟事宜提

供意見

• 就商業合
約事宜提

供意見

• 就檢控事
宜提供意

見

36個職位 5 505個職位 4 699個職位 5 053個職位 66個職位 333個職位 76個職位 19個職位 95個職位 120個職位
＋

4名合約僱員

167個職位 104個職位 42個職位 15個職位
＋

25名合約僱員

7個職位

整個事務科的㆟手編制

首長級㆟員     5
非首長級㆟員 15 359
總計 15 364

整個事務科的㆟手編制

首長級㆟員   3
非首長級㆟員 428
總計 431

整個事務科的㆟手編制

首長級㆟員   6(包括署長)
非首長級㆟員 550
總計 556(＋29名合約僱員)

整個部門的㆟手編制

首長級㆟員    14
非首長級㆟員 16 337
總計 16 351(＋29名合約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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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食物及公共衛生科食物及公共衛生科食物及公共衛生科食物及公共衛生科

建議組織圖建議組織圖建議組織圖建議組織圖

食物及公共 生科

副署長 (食物及公共 生 )
( 生署副署長 )

(首長級薪級表第 3 點 )

助理署長 (食物監察及管制 ) 顧問醫生 (社會醫學 )
( 生署助理署長 )

(首長級薪級表第 2 點 )
(風險評估及傳達 )

(顧問醫生 )
(首長級薪級表第 2 點 )

高級政務主任

法例及行政

!  實施全港食物安全管制計劃，包括食物監察及
出入口管制。

!  統理所有與食物有關的事件，包括調查在食物
業處所爆發由食物所引發的傳染病。統籌食物
回收，並處理食物安全事故。

!  與國際食物機構、食品商及其他團體聯絡，務
求有效管理食物安全。

!  禽畜公共 生，包括預防和控制由禽牲畜引致
與公眾 生有關的疾病。

!  在文錦渡進行食物化驗，檢查由內㆞入口的食
物是否含有過量有害化學物質。

 !  收集食物監察所得的資料，並進行分析，
以界定及衡量 生風險。

!  就傳播策略提供意見，以宣傳食物 生及
傳遞食物安全訊息，幫助市民正確了解有
關情況，從而作出明智的抉擇。

!  就食物安全進行㆟口調查及實驗所研究。

!  根據本㆞風險評估結果及外國經驗，提供
有關食物標準的意見。

!  向業界及公眾推介「危害分析重點控制」。

!  就 防 治 蟲 鼠 及 環 境 生 事 宜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  與外界同類組織、有關專業團體及關注團
體聯絡，加強推行食物管制及安全計劃。

   

 

 

!  統籌法例檢討

!  在本科層面統籌政策問題。

!  為本科提供行政支援。

3 3 3 個職位 7 6 個職位 1 9 個職位

整個事務科的編制
首長級㆟員 3
非首長級㆟員 4 2 8

4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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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食物及環境 生諮詢委員會

建議職權範圍

(a) 考慮有關食物安全與環境 生的政策及就該等政策提供意見，並且監

察該等政策的實施情況；

(b) 就對食物質素和食物成分所實施的規管標準提供意見；

(c) 接收有關處理重大食物事故的報告；及

(d) 就社區教育計劃提供意見，以促進市民對食物安全的認識及提高市民

對保持環境 生的責任感。

重組市政服務專責小組

㆒九九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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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文化委員會建議職權範圍

我們建議委員會的主要任務職權範圍如㆘：

(a) 向政府提供意見，以便制定政策目標及運用有關的資源來支持本

港的文化發展及保存文化遺產；

(b) 協調法定或受資助團體的工作，以支持本港的文化發展及保存文

化遺產；及

(c) 就㆖述 (a)及 (b)項有關的事宜，進行研究及接收報告。

民政事務局

199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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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根據「按薪級㆗點估計的年薪值」計算

新設機構在 2000 年 1 月 1 日所需的撥款

(  $百萬元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4,740.7

食物環境 生署 4,247

環境食物局 53.6

民政事務局 5.2

轉往其他部門 680.8

跨部門收費 171

總數 9,898.3


